臺北市立啟明學校99年度

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招生簡章

一、主旨：為推展全民體育，改善社會風氣，提昇市民生活品質，充實青少年暑期生活。

二、主辦單位：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三、承辦單位：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四、活動時間：

1.99年7月12日（星期一）至99年8月20日（星期五）止（不含星期六、日），共計6週，每週5天。

	期別
	日       期
	期別
	日       期

	1
	7月12日至7月16日
	5
	8月9日至8月13日

	2
	7月19日至7月23日
	6
	8月16日至8月20日

	3
	7月26日至7月30日
	
	

	4
	8月2日至8月6日
	
	


2.班別： 

	班別
	時       間
	時  間

	第一班
	08：20至09：50
	90分鐘

	第二班
	10：00至11：30
	90分鐘

	第三班
	13：30至15：00
	90分鐘

	第四班
	15：10至16：40
	90分鐘


五、報名日期及時間：本校開放二階段時間報名。

（一）第一階段報名日期及時間：自99年7月5日（星期一）至99年7月9日（星期五）

      受理報名，報名時間為早上9：00〜12：00；下午13：00〜16：00。

（二）第二階段報名日期及時間：採網路公告方式。

六、報名資格、類別、名額、班數：

   1.報名資格：持有身心障礙手冊，年滿10足歲，身高達120公分之國民。

   2.招收類別：智能障礙、視覺障礙、聽覺障礙、多重障礙、情緒障礙、肢體障礙。

   3招收級別：初級、中級、中高級

   4.每班招收名額：5人

   5.開班數：共12班 

七、報名方式：親自報名或由家長陪同報名（未滿20歲須繳交家長同意書），但健康情形必

    須符合注意事項第八項。每人限報2期，該時段人數額滿則以候補先後順序依序遞補。

     通訊報名一概不受理。

八、報名地點：

   1.住址：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教學處（臺北市111士林區忠誠路2段207巷1號）

   2.交通路線：

   （1）捷運：淡水線（士林站）轉搭紅12。

   （2）公車：203、285、279、606、645、646啟智學校站下車。

   3.承辦人員聯絡電話：（02）2874-0670轉1203、1206、1207

九、報名費用：每期25元（保險費依據臺北市暑期游泳訓練營保險費率）。

十、報名手續：

  繳交報名表（自行黏妥二吋照片）。 

  繳交身心障礙手冊影本、身分證影本。

  繳交保險費。

  未滿20歲，須徵得家長同意，並繳交家長同意書。

  領取學員證。

十一、訓練班課程進度：

  （一）初級班：適應水性、韻律呼吸、水中站立、水中漂浮、扶邊打水、水中划臂、手腳

                聯合。

  （二）中級班：捷泳腿部、臂部、換氣、手腳聯合動作、蛙式腿部、臂部、換氣、聯合動

                作等。

  （三）高級班：簡易急救常識、基本救生、轉身、仰式、蝶式聯合動作。

十二、注意事項：

   1.如遇SARS或流感疫情，將嚴格執行學員入水前測量體溫乙事，若有學員體溫超過38度者，嚴禁入水，並請盡速就醫。

   2.每堂課提早15分鐘到場，學員需自備泳帽、泳鏡方可下水游泳。

   3.學員請勿攜帶貴重物品到班上課。

   4.敬請遵守游泳池規則。

   5.上課地點：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游泳池。

   6.報名後無法前來上課，得改期（惟需加繳當期之保險費），但須事先申請。
     註：若學員無法前來上課為該校辦理暑期泳訓最後一期者，即不得改期。

7.本活動學員須自付保險費，其保額為身故喪葬費120萬元，殘障第一級120萬、第二

級90萬、第三級60萬、第四級42萬、第五級18萬、第六級6萬元，傷害醫療保險

5萬元。
8.患有不適游泳運動之疾病者(包含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癲癇、精神病或其他類似症者)不開放報名，如隱瞞報名而因此發生意外，由家長自行負責，報名後被發現者無條件退訓。

  9.多重障礙、情緒障礙之參與學員，必須家長一人入池協同教學，其餘障礙類別除特殊原因外，家長皆不得入池。特殊狀況者由教練評定之。

  10.活動時間如遇颱風警報宣佈停班停課，一律暫停上課乙次，恕不補課。

  11.每期上課請假不得超過三次，違者取消下期報名資格，由候補名單學員遞補。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99年度

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報名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

	姓名
	
	性別
	
	出生

年月日
	      年月日

	身分證號碼
	
	就讀學校/年級

或服務單位
	

	障礙類別
	 
	

	聯絡電話
	(H)
	手機
	

	通訊處
	

	活動期間
	自    月    日起至    月    日止（1期5天）

	參加期別
	第                 期

	參加時段
	□ 08：20～09：50         □10：00～11：30

□ 13：30～15：00         □ 15：10～16：40

	現在程度
	□初級班【適應水性、韻律呼吸、水中站立、水中漂浮、扶邊打水、水中划臂、手腳聯合。】

□中級班【捷泳腿部、臂部、換氣、手腳聯合動作、蛙式腿部、臂部、換氣、聯合動作等。】

□高級班【簡易急救常識、基本救生、轉身、仰式、蝶式聯合動作。】

	活動地點

(學校名稱)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

B1游泳池
	家長

簽章
	
	承辦人
	

	□保險費 □身分證影本 □身障手冊影本 □家長同意書 □學員證

	附 記：

未滿20歲，報名表須檢附家長同意書。

凡患有不適於游泳活動之疾病者(包含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癲癇、精神病或其他類似症者)，請勿報名參加，如因此發生意外，由家長自行負責，報名後發現者無條件退訓。

身心障礙人士須持身心障礙手冊。

參與學員須負擔每期25元之保險費。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99年度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

家長同意書

茲同意敝子弟         參加貴校『99年度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

此致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

家長簽名：

家長身分證字號：

學員姓名：

學員身分證字號（國小生免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99年度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

健康證明切結書

本人___________報名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時，已詳閱注意事項內容，茲切結下列事項：

一、未罹患不適游泳運動之相關疾病(包含皮膚病、心臟病、傳染病、癲癇、精神病或其他類似症者)。

二、若有隱瞞導致發生意外或傳染，除無條件接受退訓外，後果願自行負責。

此致

臺北市立啟明學校暑期身心障礙國民游泳訓練班

學員姓名：

班別：       障      班

切結人簽章：

地址：

電話：

備註：未滿20歲學員由家長填寫，滿20歲（含）學員請自行填寫。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二吋相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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